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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九
一
八
﹂
事
變
後
，
南
方
寧
粵
之
爭
日
趨
激
烈
，
一
直
蟄
居
山
西
省
汾
陽
縣
峪
道
河
村
的
馮
玉
祥
，
與

粵
方
信
使
來
往
頻
繁
，
南
北
呼
應
，
力
逼
蔣
介
石
下
野
。
一
九
三
一
年
十
一
月
，
蔣
終
於
被
迫
辭
職
。
馮
精
神

為
之
一
振
，
對
﹁
精
衛
先
生
﹂
推
崇
備
至
。
胡
漢
民
、
孫
科
屢
屢
來
電
，
邀
馮
玉
祥
與
閻
錫
山
南
下
出
席
在
南

京
召
開
的
國
民
黨
四
屆
一
中
全
會
，
共
商
國
是
。
閻
促
馮
先
行
一
步
，
自
己
隨
後
就
來
，
實
際
上
是
哄
馮
盡
快

離
開
山
西
。

十
二
月
二
十
六
日
，
馮
玉
祥
興
沖
沖
乘
火
車
離
開
山
西
，
結
束
了
一
年
多
的
﹁
隱
居
﹂
生
活
，
取
道
石
家

莊
，
沿
平
漢
路
向
北
，
經
北
平
豐
臺
轉
道
津
浦
路
南
下
。

二
十
七
日
晚
，
馮
玉
祥
所
乘
坐
的
火
車
到
達
濟
南
。
韓
復
榘
等
前
往
車
站
迎
候
，
並
邀
馮
驅
車
往
山
東
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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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下
榻
，
留
住
一
宿
，
重
敘
舊
誼
，
捐
棄
前
嫌
。
這
是
韓
自
脫
離
西
北

軍
後
第
一
次
與
馮
晤
面
，
為
馮
日
後
遷
居
山
東
泰
山
埋
下
伏
筆
。
次
日

上
午
十
一
點
，
馮
離
濟
南
下
。

馮
玉
祥
到
了
上
海
，
立
即
前
往
拜
會
汪
精
衛
，
汪
託
病
不
見
；
次
日

又
欲
去
奉
化
晉
謁
蔣
介
石
，
但
蔣
反
應
冷
淡
。
正
馮
所
謂
：
﹁
赴
滬
見

汪
，
而
汪
病
莫
能
興
；
見
蔣
，
而
蔣
莫
知
所
止
。
﹂
馮
深
受
刺
激
。

一
九
三
二
年
一
月
，
汪
、
蔣
合
作
，
蔣
介
石
再
度
出
山
。

馮
玉
祥
到
了
南
京
，
擔
任
國
民
政
府
軍
委
會
常
委
、
內
政
部
長
，

三
個
多
月
時
間
發
表
不
少
議
論
和
主
張
，
但
無
人
理
睬
。
馮
意
頗
怏
怏
，

十
分
鬱
悶
，
他
在
日
記
中
寫
到
：
﹁
我
應
當
走
開
。
然
走
向
哪
裡
去

呢
？
﹂
山
西
肯
定
是
回
不
去
了
，
想
來
想
去
，
最
終
想
到
去
山
東
泰
山
。

馮
堅
信
在
當
時
的
中
國
，
有
力
量
而
又
有
膽
量
為
其
提
供
庇
護
所
的
只
有
韓
復
榘
了
。

韓
復
榘
知
道
馮
玉
祥
的
心
思
後
，
立
即
表
示
歡
迎
。

一
九
三
二
年
三
月
二
十
三
日
，
韓
復
榘
派
一
列
鋼
甲
車
專
程
至
徐
州
迎
接
馮
玉
祥
︵
馮
時
稱
病
住
進
徐
州

醫
院
︶
赴
魯
。
馮
臨
行
前
發
出
三
電
：
一
致
蔣
，
一
致
汪
，
一
致
韓
。
二
十
四
日
，
馮
一
行
到
達
泰
安
車
站
，

韓
復
榘
代
表
、
泰
安
縣
長
及
當
地
軍
民
到
站
迎
接
。
馮
隱
居
泰
山
普
照
寺
。
馮
的
手
槍
團
和
部
分
幕
僚
也
從
山

馮
玉
祥
隱
居
泰
山
普
照
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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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
來
到
泰
山
。
二
十
六
日
，
韓
復
榘
、
石
友
三
、
程
希
賢
、
聞
承
烈
、
張
聯
升
、
劉
熙
眾
、
李
長
清
等
前
西
北

軍
袍
澤
從
濟
南
來
泰
山
謁
馮
，
彼
此
相
見
甚
歡
，
大
家
談
了
許
多
見
聞
，
感
慨
良
多
。

馮
玉
祥
第
一
次
隱
居
泰
山
，
歷
時
半
年
左
右
。
其
間
，
山
東
發
生
兩
件
事
。
一
九
三
二
年
九
月
四
日
，
張

宗
昌
在
濟
南
火
車
站
被
鄭
金
聲
繼
子
鄭
繼
成
刺
殺
。
馮
玉
祥
認
為
：
﹁
此
為
父
報
仇
之
事
也
。
父
仇
不
共
戴
天

者
，
此
也
。
我
以
為
政
府
既
不
說
是
非
，
只
有
自
己
起
來
說
是
非
。
此
為
說
是
非
也
。
﹂
︵
註
一
︶

﹁
鄭
繼
成
殺

張
宗
昌
事
，
鄭
還
算
是
好
漢
子
。
﹂ 

︵
註
二
︶

﹁
鄭
繼
成
之
有
俠
骨
，
張
宗
昌
之
害
民
賊
，
不
怪
有
被
鄭
殺
之
事
，

此
為
極
有
價
值
之
事
也
。
﹂
馮
還
在
日
記
中
記
下
六
條
備
忘
錄
：
﹁
汾
陽
至
泰
山
；
鄭
繼
成
之
殺
張
宗
昌
；
孫

中
山
之
前
史
稿
；
反
調
查
團
報
告
書
；
﹃
九
一
八
﹄
大
作
一
本
革
命
史
。
此
六
條
必
須
努
力
辦
成
之
，
以
期
有

以
查
考
己
往
之
事
也
。
﹂
︵
註
三
︶

一
九
三
二
年
九
月
十
四
日
，
韓
復
榘
發
動
﹁
驅
劉
之
役
﹂
。

馮
玉
祥
首
先
在
道
義
上
堅
決
支
持
韓
復
榘
驅
逐
劉
珍
年
。
馮
認
為
蔣
介
石
把
劉
珍
年
軍
安
置
在
膠
東
，
目

的
就
是
要
牽
制
韓
，
以
﹁
藩
﹂
制
﹁
藩
﹂
。
他
說
：
﹁
蔣
之
計
畫
在
彼
此
牽
制
，
他
好
從
中
取
利
。
如
山
西
之
宋
、

孫
駐
軍
以
制
閻
。
如
江
蘇
，
如
河
南
，
如
山
東
，
均
用
此
法
，
亂
國
即
在
於
此
矣
。
﹂
︵
註
四
︶

︵
註
一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二
年
九
月
四
日
。

︵
註
二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二
年
九
月
八
。

︵
註
三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二
年
十
月
三
十
一
日
。

︵
註
四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二
年
九
月
十
九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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馮
質
問
南
京
：
﹁
一
，
誰
使
魯
省
軍
事
、
政
治
不
統
一
？
二
，
陸
軍
高
一
級
的
有
沒
有
指
揮
低
一
級
的
許

可
權
？
而
低
一
級
的
有
沒
有
服
從
高
一
級
的
責
任
與
義
務
？
三
，
為
什
麼
高
的
不
能
指
揮
低
的
，
其
原
因
何

在
？
四
，
山
東
政
治
不
統
一
是
誰
使
的
？
五
，
軍
隊
不
服
從
高
一
級
的
命
令
，
其
餉
項
何
來
？
六
，
江
蘇
顧
不

能
指
揮
陳
調
元
；
河
南
劉
不
能
指
揮
劉
、
張
。
七
，
湖
北
何
不
能
指
揮
夏
，
而
夏
不
能
指
揮
徐
源
泉
。
八
，
江

西
熊
不
能
指
揮
朱
，
而
朱
不
能
指
揮
孫
。
九
，
閻
不
能
指
揮
宋
、
劉
。
以
上
種
種
，
諸
如
此
類
尚
多
，
究
何
人

所
使
？
其
心
何
居
？
古
今
中
外
無
有
此
種
可
笑
之
辦
法
也
。
﹂
︵
註
五
︶

韓
復
榘
在
發
動
﹁
驅
劉
之
役
﹂
前
，
曾
親
到
泰
安
向
息
隱
泰
山
的
馮
玉
祥
討
教
攻
劉
之
策
。
馮
先
詢
問
韓

的
第
三
路
軍
兵
力
和
裝
備
，
又
問
及
山
東
省
的
財
政
情
況
。
韓
說
：
山
東
就
數
膠
東
比
較
富
裕
，
但
被
劉
珍
年

霸
占
，
使
用
稅
收
由
他
把
持
，
非
除
掉
他
不
可
！
馮
表
示
：
要
消
滅
劉
也
不
太
容
易
，
他
雖
只
有
一
個
師
，
但

武
器
精
良
，
物
資
供
應
充
足
，
要
想
消
滅
他
，
必
須
採
取
迅
雷
不
及
掩
耳
的
手
段
，
速
戰
速
決
。
時
間
長
了
，

蔣
介
石
就
會
出
面
干
預
，
反
而
不
好
收
場
。
如
果
沒
有
相
當
的
把
握
，
以
不
打
為
好
。
韓
聽
了
，
未
置
可
否
，

因
為
無
論
如
何
，
他
已
決
心
發
動
﹁
驅
劉
之
役
﹂
。
︵
註
六
︶

戰
爭
爆
發
後
，
馮
﹁
為
魯
東
戰
事
甚
不
放
心
，
又

請
鄧
到
濟
南
去
看
，
並
將
近
來
宣
傳
之
事
談
一
談
﹂
。
︵
註
七
︶

︵
註
五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二
年
九
月
二
十
二
日
。

︵
註
六
︶ 

王
贊
亭
：
︽
跟
隨
馮
玉
祥
二
十
餘
年
︾
，
第
一
百
○
四
頁
。

︵
註
七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二
年
九
月
二
十
四
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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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三
二
年
秋
，
馮
玉
祥
靜
極
思
動
，
他
要
利
用
張
學
良
辭
職
，
宋
哲
元
主
察
的
機
會
，
親
赴
張
家
口
，

邀
集
舊
部
，
重
整
旗
鼓
，
組
建
一
支
抗
日
武
裝
隊
伍
。

十
月
六
日
，
韓
復
榘
派
一
列
鋼
甲
車
到
泰
安
，
送
馮
玉
祥
一
行
赴
察
哈
爾
。
七
日
上
午
八
時
，
馮
專
車
到

達
濟
南
，
韓
在
車
站
迎
候
。
韓
向
馮
報
告
﹁
驅
劉
之
役
﹂
進
展
情
況
及
蔣
介
石
要
派
兵
攻
魯
之
事
，
同
時
表
示

他
已
有
所
準
備
，
請
馮
放
心
。
九
日
，
馮
到
達
張
家
口
，
與
宋
哲
元
等
晤
面
。

馮
玉
祥
希
望
宋
哲
元
支
持
他
的
組
軍
抗
日
計
畫
。
宋
卻
表
示
不
能
同
意
馮
在
南
京
軍
政
系
統
中
外
另
起
爐
灶
。

一
九
三
三
年
二
月
，
日
軍
進
犯
山
海
關
，
熱
河
告
急
，
平
津
震
動
。
宋
哲
元
奉
命
率
第
二
十
九
軍
離
開
察

省
，
開
赴
平
東
轉
長
城
抗
戰
。
馮
玉
祥
乘
機
在
察
省
集
合
方
振
武
、
吉
鴻
昌
、
佟
麟
閣
、
孫
良
誠
、
張
凌
雲
、

席
液
池
等
舊
部
及
張
人
傑
、
鄧
文
、
劉
桂
堂
等
雜
軍
，
於
一
九
三
三
年
五
月
二
十
六
日
組
建
﹁
綏
察
抗
日
同
盟

軍
﹂
，
一
度
收
復
被
偽
軍
盤
踞
的
多
倫
。

南
京
方
面
不
承
認
馮
玉
祥
的
這
支
軍
隊
。
宋
哲
元
向
南
京
方
面
說
明
：
他
不
同
意
馮
在
察
舉
動
，
亦
不
會

協
助
馮
，
但
也
不
會
對
馮
用
兵
。
︵
註
八
︶

六
月
十
二
日
，
宋
哲
元
派
代
表
張
吉
墉
赴
察
謁
馮
，
傳
達
南
京
意
旨
，
勸
馮
取
消
同
盟
軍
名
義
，
離
察
入

京
，
察
局
善
後
由
宋
負
責
。
馮
原
則
上
同
意
，
但
所
提
條
件
與
南
京
立
場
相
去
甚
遠
，
又
成
僵
局
。
宋
見
調
解

︵
註
八
︶ 

︽
劉
汝
明
回
憶
錄
︾
，
第
二
百
七
十
一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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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易
，
遂
表
示
消
極
，
致
函
馮
氏
，
告
以
：
﹁
察
事
前
途
，
棘
叢
堪
虞
，
希
先
生
善
自
處
理
。
﹂
︵
註
九
︶

北
平
軍
委
會
以
察
省
主
席
為
餌
，
命
曾
為
馮
舊
部
的
龐
炳
勳
率
隊
前
往
討
伐
。
龐
摩
拳
擦
掌
，
躍
躍
欲

試
。
時
已
移
防
河
北
的
宋
哲
元
第
二
十
九
軍
將
領
揚
言
：
﹁
龐
瘸
子
膽
敢
打
馮
先
生
，
我
們
就
打
斷
他
那
條
好

腿
！
﹂
龐
懼
，
未
敢
發
動
。

蔣
介
石
調
集
中
央
軍
十
六
個
師
對
馮
部
實
施
強
大
軍
事
壓
力
，
同
盟
軍
內
部
又
嚴
重
分
裂
，
互
相
殘
殺
。

馮
玉
祥
見
大
勢
已
去
，
遂
於
八
月
四
日
通
電
下
野
，
表
示
願
將
察
省
一
切
軍
政
事
務
交
還
宋
哲
元
負
責
管
理
。

當
馮
玉
祥
再
度
陷
入
困
境
之
際
，
韓
復
榘
及
時
致
電
馮
，
歡
迎
他
重
返
泰
山
。
韓
此
舉
如
雪
中
送
炭
，
使

馮
得
以
體
面
離
開
察
省
。

八
月
十
四
日
凌
晨
，
馮
玉
祥
乘
火
車
離
開
張
垣
。
十
時
，
馮
至
昌
平
南
口
，
宋
哲
元
到
站
迎
候
。
午
後
四

時
，
馮
在
北
平
南
之
黃
村
車
站
換
乘
韓
復
榘
從
濟
南
派
來
的
鋼
甲
車
，
過
天
津
，
轉
津
浦
路
南
下
。

十
五
日
午
後
二
時
，
馮
專
車
抵
濟
南
站
，
以
韓
復
榘
為
首
的
山
東
省
軍
政
高
官
均
在
車
站
恭
候
多
時
。
韓

走
進
車
廂
，
把
馮
請
下
車
來
。
馮
在
韓
陪
同
下
與
迎
候
者
一
一
握
手
，
連
聲
說
：
﹁
驚
動
大
家
了
。
﹂
前
西
北

軍
袍
澤
單
列
一
排
，
馮
與
他
們
握
手
時
，
全
都
熱
淚
盈
眶
。
前
不
久
刺
殺
張
宗
昌
的
鄭
繼
成
也
在
其
中
，
馮
見

到
他
時
，
特
別
以
手
拍
其
肩
，
以
示
激
賞
。
馮
出
站
後
，
與
韓
同
車
赴
省
府
休
息
。
馮
在
日
記
中
自
述
：
﹁
余

︵
註
九
︶ 

︽
國
聞
週
報
︾
，
第
十
卷
，
第
二
十
六
期
，
一
九
三
三
年
七
月
三
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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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復
榘
別
相
十
月
，
今
復
得
重
聚
會
，
百
感
交
集
。
雖
胸
滿
言
語
，
實
亦
難
以
敘
述
。
﹂
︵
註
一
〇
︶

晚
餐
前
，

韓
向
馮
展
示
山
東
製
造
的
仿
俄
國
協
和
式
輕
機
關
槍
。
當
晚
，
馮
下
榻
省
政
府
。
十
六
日
，
馮
在
韓
陪
同
下
遊

覽
千
佛
山
、
黑
虎
泉
，
其
間
，
馮
與
韓
談
察
北
抗
戰
事
。
十
七
日
，
馮
在
韓
陪
同
下
遊
覽
大
明
湖
，
在
鄭
金
聲

墓
前
祭
禮
。
有
一
鄉
婦
因
田
禾
事
向
韓
訴
苦
。
韓
慰
以
數
語
，
允
為
調
查
。
午
後
三
時
，
馮
離
濟
，
返
回
泰
山

普
照
寺
。
老
僧
慶
山
迎
於
雲
門
。

馮
玉
祥
蟄
居
泰
山
，
除
身
邊
有
不
少
幕
僚
及
隨
從
外
，
還
有
一
個
近
五
百
人
的
手
槍
團
，
其
經
濟
來
源
主

要
靠
韓
復
榘
和
宋
哲
元
供
給
：
韓
每
月
提
供
九
千
元
及
五
百
袋
麵
粉
，
逢
年
過
節
再
送
些
其
他
禮
品
，
如
山
東

綢
和
一
些
土
產
；
宋
每
月
提
供
九
千
元
。
另
外
，
孫
連
仲
三
、
五
個
月
送
一
次
錢
，
每
次
一
千
元
；
鹿
鍾
麟
、

孫
良
誠
每
逢
年
節
，
各
送
五
百
元
。
國
民
黨
中
央
每
月
發
給
馮
薪
金
八
百
元
。
韓
還
為
馮
提
供
專
車
，
供
其
外

出
巡
遊
。

韓
復
榘
每
月
給
馮
玉
祥
送
錢
，
都
是
聞
承
烈
這
位
當
年
西
北
軍
的
老
軍
需
代
辦
。
據
聞
說
：
每
到
月
底
，

他
即
去
找
韓
要
錢
，
兩
位
老
哥
倆
兒
一
見
面
總
要
開
開
玩
笑
。
聞
瞪
著
眼
對
韓
說
：
﹁
這
筆
錢
可
不
能
記
我
的

帳
。
﹂
韓
總
是
﹁
嘿
嘿
﹂
笑
著
，
支
取
現
款
，
當
面
點
清
。
韓
每
月
薪
俸
六
百
七
十
五
元
，
特
別
辦
公
費
一
千
元
，

特
別
開
支
費
二
萬
元
，
這
些
都
是
在
預
算
以
內
。
特
別
開
支
費
包
括
支
付
顧
問
、
參
議
的
薪
水
、
車
馬
費
以
及

饋
贈
、
應
酬
等
項
開
支
。
馮
玉
祥
每
月
九
千
元
亦
由
此
款
供
給
。

︵
註
一
〇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三
年
八
月
十
五
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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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次
，
馮
玉
祥
在
濟
南
有
一
所
房
子
，
派
人
託
韓
代
他
去
賣
。
韓
知
道
他
手
頭
又
緊
了
，
當
然
不
好
意
思

替
他
賣
房
子
，
就
給
他
每
月
加
些
錢
，
只
說
房
子
一
時
還
賣
不
出
去
。

馮
玉
祥
居
處
附
近
，
除
馮
的
衛
隊
營
外
，
還
有
韓
復
榘
派
遣
一
個
手
槍
營
，
為
馮
擔
任
警
衛
，
因
為
常
有

南
京
的
﹁
藍
衣
社
﹂
特
務
扮
作
朝
山
進
香
的
善
男
信
女
或
遊
客
混
進
泰
山
。

馮
玉
祥
在
泰
山
居
留
期
間
，
韓
復
榘
時
而
專
程
前
往
探
望
，
時
而
外
出
巡
查
，
路
過
泰
山
，
也
要
順
便
去

拜
訪
。
韓
在
馮
面
前
，
總
是
雙
手
扶
膝
，
端
坐
如
儀
，
猶
如
當
年
在
西
北
軍
中
聆
聽
總
司
令
教
誨
。
韓
菸
隱
很

大
，
但
從
不
在
馮
面
前
吸
菸
。
有
時
坐
久
了
，
馮
便
笑
道
：
﹁
向
方
，
你
想
抽
菸
就
抽
一
根
吧
，
沒
關
係
。
﹂

韓
必
說
：
﹁
報
告
先
生
，
我
已
經
戒
菸
了
。
﹂
未
幾
，
韓
照
例
要
推
說
出
去
方
便
一
下
，
剛
一
出
二
門
，
副
官

必
忙
不
迭
地
為
他
送
上
紙
菸
。

馮
玉
祥
一
九
三
三
年
菸
一
月
四
日
之
日
記
：
﹁
早
起
因
韓
︵
復
榘
︶
來
未
讀
書
。
至
八
時
半
，
韓
、
程
︵
希

賢
︶
、
葛
︵
金
章
︶
、
韓
︵
多
峰
︶
、
張
︵
鉞
︶
、
沙
︵
月
波
︶
、
雷
︵
太
平
︶
及
新
聞
界
何
，
又
鄭
繼
成
同

來
。
先
同
韓
、
梁
談
大
局
及
年
歲
之
不
好
，
氣
候
之
不
良
，
人
民
之
痛
苦
。
後
大
家
用
飯
於
大
殿
之
前
，
立
食

白
菜
豆
腐
、
大
饃
。
飯
後
同
韓
談
。
韓
言
：
﹃
國
家
不
了
，
人
民
不
了
，
皆
因
經
濟
沒
辦
法
。
蔣
、
宋
之
爭
，

為
爭
錢
爾
。
西
南
若
干
，
他
一
定
幹
。
C
P
是
為
世
界
革
命
的
，
可
敬
佩
者
，
在
愛
世
界
；
其
他
帝
國
主
義
者
、

愛
國
家
者
，
雖
落
後
，
亦
可
佩
服
。
惟
我
國
人
只
愛
身
家
而
不
問
其
他
。
故
國
家
不
能
好
，
社
會
不
能
安
，
實

業
不
能
興
，
一
切
不
能
好
也
。
﹄
云
云
。
我
說
：
極
是
，
極
是
。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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馮
玉
祥
偶
到
濟
南
，
韓
復
榘
必
迎
之
於
省
政
府
內
下
榻
，
款
待
極
懇
摯
，
優
渥
有
加
，
每
晨
至
親
為
其
盛

水
盥
漱
，
悉
如
舊
時
在
其
麾
下
敬
侍
長
官
之
崇
禮
焉
，
感
恩
圖
報
之
情
溢
於
言
表
。

一
九
三
四
年
三
月
下
旬
，
韓
復
榘
軍
在
泰
安
以
西
的
安
駕
莊
追
剿
劉
黑
七
股
匪
時
，
馮
玉
祥
亦
派
其
衛
隊

彭
國
楨
團
下
山
，
往
南
方
三
、
五
十
里
外
協
剿
。

一
九
三
四
年
三
月
二
十
三
日
，
韓
復
榘
到
泰
山
，
建
議
馮
玉
祥
到
膠
東
一
遊
。
馮
欣
然
同
意
。
五
月
十
五

日
，
韓
為
馮
玉
祥
、
李
烈
鈞
等
一
行
備
專
車
巡
遊
濰
縣
、
龍
口
、
威
海
、
煙
臺
、
黃
縣
、
蓬
萊
等
地
。
馮
為
此

還
寫
了
一
本
︽
膠
東
遊
記
︾
的
小
冊
子
。

一
九
三
四
年
春
，
濟
南
某
校
十
餘
名
學
生
因
共
產
黨
嫌
疑
被
捕
。
馮
玉
祥
的
老
師
范
明
樞
向
馮
求
援
。
馮

致
信
韓
復
榘
，
說
明
學
生
是
出
於
愛
國
，
並
非
共
產
黨
。
韓
立
即
將
學
生
釋
放
。

馮
玉
祥
對
韓
復
榘
治
魯
政
績
頗
為
讚
賞
。
他
說
：
﹁
我
又
獎
向
方
三
點
：
一
，
對
內
之
治
安
；
二
，
對
外

之
不
屈
；
三
，
辦
災
之
新
法
。
我
與
有
榮
焉
。
﹂
︵
註
一
一
︶

一
九
三
五
年
，
馮
玉
祥
為
方
便
行
人
，
在
泰
山
西
腳
下
投
書
澗
上
修
一
座
石
橋
，
取
名
﹁
大
眾
橋
﹂
，
又

在
橋
東
、
西
兩
端
道
路
之
南
、
北
兩
側
各
建
一
亭
，
四
座
亭
子
又
各
以
一
位
軍
人
的
名
字
命
名
，
位
於
橋
東

北
方
的
亭
子
名
曰
﹁
向
方
︵
韓
復
榘
︶
亭
﹂
︵
另
有
﹁
明
軒
︵
宋
哲
元
︶
亭
﹂
、
﹁
協
和
︵
李
烈
鈞
︶
亭
﹂

︵
註
一
一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六
年
十
月
二
十
三
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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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︶
。
︵
註
一
二
︶  

馮
玉
祥
蟄
居
泰
山
期
間
，
與
韓
復
榘
的
關
係
很
微
妙
。
馮
需
要
韓
的
實
力
支
援
，
韓
亦
希
冀
得
到
馮
的
道

義
援
助
，
二
人
之
間
雖
說
不
上
相
濡
以
沫
，
尚
稱
是
和
諧
融
洽
。
但
馮
與
韓
都
是
崇
尚
獨
立
人
格
，
而
又
極
具

個
性
的
軍
人
，
加
之
既
往
的
恩
恩
怨
怨
，
現
時
的
利
害
取
捨
，
他
們
之
間
的
袍
澤
之
誼
也
不
可
能
一
帆
風
順
。

一
九
三
一
年
七
月
，
石
友
三
發
動
﹁
討
張
反
蔣
﹂
之
役
，
韓
復
榘
不
顧
馮
玉
祥
的
再
三
督
促
，
拒
絕
出
兵

助
石
。一

九
三
三
年
十
一
月
，
李
濟
深
、
陳
銘
樞
等
在
福
建
發
動
政
變
反
蔣
，
成
立
﹁
中
華
共
和
國
革
命
政
府
﹂
。

身
在
泰
山
的
馮
玉
祥
力
促
舊
部
韓
復
榘
、
宋
哲
元
、
孫
連
仲
、
梁
冠
英
等
在
北
方
出
兵
回
應
，
形
成
南
北
呼
應

之
勢
。
但
韓
、
宋
、
孫
、
梁
等
在
審
時
度
勢
、
權
衡
利
弊
之
後
皆
按
兵
不
動
。
馮
大
失
所
望
，
竟
罵
道
：
﹁
福

建
已
大
動
起
來
，
各
方
反
倒
不
動
。
這
一
般
狗
才
們
，
不
但
心
目
中
無
國
家
，
即
另
外
一
人
全
都
未
有
，
可
謂

之
利
己
主
義
之
人
了
。
﹂
︵
註
一
三
︶

類
似
這
樣
的
矛
盾
其
實
很
難
解
決
，
除
非
韓
復
榘
主
動
把
軍
隊
交
出
來
。
遺
憾
的
是
，
韓
還
沒
有
這
種
雅
量
。

韓
復
榘
最
擔
心
的
是
馮
玉
祥
打
他
軍
隊
的
主
意
。
韓
的
擔
心
也
並
非
杞
人
憂
天
，
中
原
大
戰
前
夕
，
發
生

在
韓
軍
的
張
德
順
叛
逃
事
件
及
雷
太
平
事
件
都
與
馮
不
無
關
係
。
﹁
閩
變
﹂
失
敗
後
，
馮
對
韓
十
分
不
滿
。
李

︵
註
一
二
︶ 

徐
北
文
：
︿
隱
居
泰
山
的
馮
玉
祥
﹀
，
︽
山
左
鴻
爪
︾
，
第
十
六
頁
。

︵
註
一
三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三
年
十
二
月
十
九
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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烈
鈞
曾
勸
馮
鼓
動
韓
的
部
下
倒
戈
。
馮
對
此
卻
很
冷
靜
，
他
認
為
在
當
時
的
情
況
下
，
不
要
說
此
舉
在
韓
治

下
的
第
三
路
軍
根
本
行
不
通
，
即
便
僥
倖
成
功
，
也
會
因
此
寒
了
其
他
舊
部
的
心
，
因
此
斷
然
否
決
了
李
的
建

議
。
︵
註
一
四
︶

儘
管
如
此
，
馮
玉
祥
還
是
在
韓
復
榘
的
周
圍
安
排
了
一
些
﹁
眼
線
﹂
。
這
些
人
均
為
西
北
軍
舊
部
，
他
們

陽
奉
陰
違
，
吃
裡
扒
外
，
隨
時
將
韓
及
山
東
高
級
軍
政
人
員
的
言
行
報
告
給
馮
。
這
些
人
當
中
的
笨
伯
，
很
快

便
被
韓
識
破
而
倉
惶
離
去
；
而
那
些
隱
蔽
得
很
深
的
人
，
韓
至
死
也
未
能
察
覺
。

馮
玉
祥
與
韓
復
榘
之
所
以
能
再
度
走
到
一
起
，
在
很
大
程
度
上
是
基
於
共
同
的
反
蔣
立
場
。
儘
管
當
年
韓

復
榘
發
動
﹁
甘
棠
東
進
﹂
，
始
終
是
馮
心
中
揮
之
不
去
的
陰
影
，
但
馮
畢
竟
是
做
大
事
的
人
，
孰
輕
孰
重
，
心

裡
還
是
有
數
的
。

一
九
三
五
年
，
日
本
帝
國
主
義
加
緊
侵
略
步
伐
，
華
北
形
勢
愈
趨
危
機
。
國
民
黨
四
屆
六
中
全
會
即
將
召

開
之
際
，
蔣
介
石
於
十
月
十
九
日
、
三
十
日
，
接
連
密
電
馮
玉
祥
，
邀
其
速
赴
南
京
，
﹁
共
商
一
切
﹂
。
馮
接

電
心
有
所
動
，
但
鑑
於
以
往
李
濟
深
、
胡
漢
民
被
囚
湯
山
及
鄧
演
達
被
殺
害
之
教
訓
，
亦
心
存
疑
慮
。
馮
在
泰

山
曾
與
韓
復
榘
討
論
是
否
應
邀
去
南
京
。
馮
在
十
月
二
十
三
日
的
日
記
中
寫
到
：
﹁
今
天
一
天
未
讀
書
，
只
同

向
方
談
去
南
京
與
否
的
事
，
因
為
蔣
對
胡
︵
漢
民
︶
、
李
︵
濟
深
︶
、
方
︵
振
武
︶
均
無
故
扣
押
過
，
所
以
誰

也
不
敢
說
蔣
對
誰
有
誠
意
。
﹂
韓
贊
成
馮
去
南
京
，
並
願
擔
保
馮
的
安
全
，
還
告
知
自
己
在
南
京
新
蓋
了
一
座

︵
註
一
四
︶ 

高
興
亞
：
︽
馮
玉
祥
將
軍
︾
，
第
一
百
六
十
九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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樓
房
，
即
將
竣
工
，
屆
時
馮
全
家
及
隨
從
人
員
可
以
搬
進
去
住
。
︵
註
一
五
︶

馮
玉
祥
去
意
乃
決
，
即
於
十
一
月
一
日
到
達
南
京
。
馮
第
二
次
居
住
山
東
泰
山
約
兩
年
另
兩
個
月
。

馮
玉
祥
了
到
南
京
，
受
到
隆
重
的
禮
遇
。
蔣
介
石
在
四
方
城
官
邸
內
設
私
宴
為
馮
接
風
洗
塵
。
談
話
間
，

唯
唯
連
聲
，
十
分
謙
恭
。
按
蔣
的
安
排
，
馮
初
到
南
京
就
住
在
四
方
城
蔣
的
官
邸
內
。
馮
在
十
一
月
二
十
六
日

的
日
記
中
寫
到
：
﹁
介
石
所
答
之
話
為
最
謙
下
，
為
最
和
平
，
更
為
最
誠
懇
，
實
為
我
最
滿
意
也
。
此
次
可
謂

之
不
白
來
了
。
﹂

馮
玉
祥
在
四
方
城
住
了
些
時
日
，
終
覺
不
便
，
恰
好
第
三
路
軍
駐
京
辦
事
處
處
長
唐
驤
來
見
，
報
告
說
：

﹁
韓
主
席
在
陵
園
新
建
的
公
館
已
竣
工
了
，
主
席
想
請
先
生
選
個
好
日
子
遷
過
去
。
﹂
馮
欣
然
允
諾
，
沒
過
幾

天
，
就
闔
家
搬
到
中
山
門
外
環
陵
路
一
百
○
五
號
韓
公
館
內
。

十
二
月
十
八
日
，
馮
玉
祥
被
任
命
為
國
民
政
府
軍
事
委
員
會
副
委
員
長
，
翌
年
元
旦
就
職
，
副
委
員
長
辦

公
廳
設
在
西
華
門
頭
條
巷
二
十
四
號
。

馮
玉
祥
到
南
京
後
，
與
韓
復
榘
信
使
不
斷
，
在
其
日
記
中
可
見
一
斑
：
﹁
唐
驤
來
見
，
告
以
三
件
事
。
同

介
石
打
電
話
，
為
唐
佛
哉
︵
唐
驤
︶
要
見
面
的
事
。
﹂
︵
註
一
六
︶

；
﹁
昨
日
見
唐
某
︵
唐
驤
︶
、
張
某
︵
張
鉞
︶
，

言
其
回
山
東
去
，
我
託
他
帶
書
六
部
，
韓
︵
復
榘
︶
、
聞
︵
承
烈
︶
、
劉
︵
熙
眾
︶
各
二
部
，
一
為
︽
總
理

︵
註
一
五
︶ 

馮
紀
法
：
︽
在
馮
玉
祥
將
軍
身
邊
十
五
年
︾
，
第
七
十
三
頁
。

︵
註
一
六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五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五
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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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集
︾
，
一
為
︽
首
都
志
︾
，
亦
都
有
意
思
之
事
也
。
﹂
︵
註
一
七
︶

；
﹁
韓
向
方
來
電
，
言
到
樂
陵
見
明
軒
之

事
，
︙
︙
﹂
︵
註
一
八
︶

；
﹁
鄧
仲
芝
歸
來
，
帶
到
宋
︵
哲
元
︶
、
韓
︵
復
榘
︶
的
信
，
︙
︙
﹂
︵
註
一
九
︶

；
﹁
唐

佛
哉
來
見
，
說
韓
對
打
壩
、
學
校
各
事
，
均
竭
力
辦
理
云
云
。
﹂
︵
註
二
〇
︶

；
﹁
見
李
宗
弼
，
是
向
方
之
參
謀

長
也
。
﹂
︵
註
二
一
︶

；
﹁
同
簡
又
文
同
志
︙
︙
會
食
，
談
些
對
日
本
外
交
不
可
軟
之
理
，
及
宋
︵
哲
元
︶
、
韓
︵
復

榘
︶
之
對
外
如
何
很
有
天
才
，
很
有
忠
心
之
事
。
﹂
︵
註
二
二
︶

；
﹁
韓
向
方
來
電
，
為
泰
山
立
碑
︵
辛
亥
灤
州

起
義
紀
念
碑
︶
事
兩
次
來
商
，
可
見
其
注
意
。
﹂
︵
註
二
三
︶

；
﹁
午
後
，
自
己
寫
信
五
封
，
給
宋
、
韓
、
陳
︵
天

秩
︶
、
梁
︵
式
堂
︶
、
聞
︵
承
烈
︶
，
均
為
國
家
民
族
之
事
也
。
﹂
︵
註
二
四
︶

；
﹁
熊
哲
民
先
生
來
，
要
往
山

東
去
。
我
告
以
到
山
東
得
注
意
，
並
寫
信
一
封
，
對
韓
有
點
暗
示
。
﹂
︵
註
二
五
︶

；
﹁
見
梁
式
堂
先
生
，
我
以

二
封
信
，
給
韓
、
宋
的
，
請
其
面
交
。
﹂
︵
註
二
六
︶

；
﹁
我
告
以
梁
式
堂
先
生
來
，
韓
、
宋
之
意
在
勸
兩
廣
自

︵
註
一
七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六
年
一
月
十
二
日
。

︵
註
一
八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六
年
二
月
四
日
。

︵
註
一
九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六
年
二
月
七
日
。

︵
註
二
〇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六
年
二
月
二
十
日
。

︵
註
二
一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六
年
三
月
五
日
。

︵
註
二
二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六
年
三
月
十
七
日
。

︵
註
二
三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六
年
四
月
二
十
五
日
。

︵
註
二
四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六
年
五
月
十
九
日
。

︵
註
二
五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六
年
六
月
七
日
。

︵
註
二
六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六
年
六
月
二
十
五
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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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
退
後
辦
法
。
﹂
︵
註
二
七
︶

；
﹁
見
張
岳
軍
先
生
，
談
在
青
島
見
韓
之
事
。
又
談
到
何
其
鞏
之
起
電
稿
未
有
頭

尾
，
韓
看
過
始
加
頭
尾
之
事
。
王
芳
亭
之
如
何
與
何
一
致
，
即
韓
赴
青
島
，
何
都
不
使
之
去
。
﹂
︵
註
二
八
︶

；

﹁
鹿
瑞
伯
先
生
來
談
，
山
東
王
某
派
人
到
京
，
言
有
要
事
，
因
前
已
約
定
好
，
非
要
事
不
派
人
來
也
。
因
此
，

鹿
、
孫
︵
良
誠
︶
下
山
去
，
轉
南
京
。
﹂
︵
註
二
九
︶

；
﹁
韓
之
代
表
見
介
石
。
介
石
表
示
非
抗
戰
不
可
，
他
已

有
決
心
，
望
韓
努
力
辦
。
﹂
︵
註
三
〇
︶

；
﹁
韓
向
方
來
京
，
談
些
天
目
山
事
。
﹂
︵
註
三
一
︶

；
﹁
看
韓
未
見
，
亦

是
一
禮
。
同
韓
多
峰
先
生
談
甚
久
﹂
︵
註
三
二
︶

；
﹁
十
點
，
請
韓
向
方
、
韓
多
峰
︙
︙
，
談
了
一
段
話
，
分
三

點
：
︙
︙
。
我
又
獎
向
方
三
點
：
︙
︙
。
﹂
︵
註
三
三
︶

；
﹁
見
焦
易
堂
先
生
，
︙
︙
，
又
談
及
施
今
墨
之
。
我

寫
兩
封
信
，
一
給
宋
明
軒
，
一
給
韓
向
方
，
均
為
中
醫
說
項
也
。
﹂
︵
註
三
四
︶

；
﹁
焦
先
生
易
堂
為
國
醫
院
的

事
找
我
寫
信
給
韓
、
宋
、
張
，
為
勸
捐
事
，
推
不
開
只
得
寫
了
，
施
今
墨
先
生
攜
去
的
。
﹂
；
﹁
韓
向
方
為
韓

多
峰
有
組
織
的
事
來
電
告
我
。
我
差
吳
青
旺
去
說
明
，
不
知
如
何
。
﹂
︵
註
三
五
︶

；
﹁
吳
青
旺
回
自
濟
寧
，
報

︵
註
二
七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六
年
七
月
十
四
日

︵
註
二
八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六
年
八
月
十
七
日
。

︵
註
二
九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六
年
八
月
十
九
日
。

︵
註
三
〇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六
年
十
月
三
日
。

︵
註
三
一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六
年
十
月
十
九
日
。

︵
註
三
二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六
年
十
月
二
十
日
。

︵
註
三
三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六
年
十
月
二
十
三
日
。

︵
註
三
四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六
年
十
一
月
十
六
日
。

︵
註
三
五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六
年
十
一
月
十
九
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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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
見
韓
向
方
的
情
況
。
﹂
︵
註
三
六
︶

；
﹁
二
點
，
見
聞
甫
庭
，
談
韓
、
宋
之
通
電
︵
﹃
漾
電
﹄
︶
事
，
好
似
隨

便
一
發
的
﹂
︵
註
三
七
︶

；
﹁
見
聞
甫
庭
先
生
、
唐
佛
哉
先
生
，
談
話
如
下
：
一
，
應
說
先
生
教
我
告
韓
之
話
﹃
自

信
信
人
﹄
四
字
已
經
告
知
；
二
，
要
聽
聞
甫
庭
、
劉
熙
眾
之
話
，
已
說
了
︙
︙
﹂
︵
註
三
八
︶

；
﹁
見
唐
襄
，
他

要
到
山
東
去
，
我
即
把
救
國
的
重
要
點
告
之
：
一
，
封
疆
大
吏
須
注
意
遠
大
；
二
，
京
城
各
處
工
作
非
常
之
遠

大
，
應
多
方
效
之
；
三
，
戒
菸
愈
嚴
愈
好
；
四
，
千
佛
山
一
帶
應
特
加
工
作
；
五
，
唐
說
，
山
東
一
百
萬
工
作

費
，
中
央
撥
五
十
萬
，
現
山
東
無
款
，
希
望
中
央
全
出
。
﹂
︵
註
三
九
︶

﹁
西
安
事
變
﹂
當
日
，
馮
玉
祥
深
感
事
關
重
大
，
立
即
派
鄧
鑑
三
北
上
，
﹁
告
韓
、
宋
小
心
說
話
為

主
。
﹂
︵
註
四
〇
︶

韓
復
榘
、
宋
哲
元
聯
名
發
表
﹁
漾
電
﹂
，
主
張
和
平
解
決
﹁
西
安
事
變
﹂
，
倡
議 

﹁
由
中
央
召
集
在
職
人
員
、

在
野
名
流
妥
商
辦
法
，
合
謀
萬
全
無
遺
之
策
。
﹂
被
南
京
高
層
視
為
﹁
節
外
生
枝
﹂
、
﹁
別
有
用
心
﹂
。
馮
玉

祥
在
林
森
、
孔
祥
熙
、
戴
季
陶
、
程
潛
面
前
竭
力
為
韓
、
宋
開
脫
說
：
韓
、
宋
﹁
不
是
仔
細
看
稿
之
人
，
難
免

受
人
之
愚
﹂
。
﹁
韓
、
宋
在
北
伐
時
，
皆
勇
敢
善
戰
，
但
讀
書
太
少
，
心
思
太
粗
。
發
電
前
未
必
一
句
一
字
有

︵
註
三
六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六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日
。

︵
註
三
七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七
年
一
月
六
日
。

︵
註
三
八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七
年
一
月
二
十
一
日
。

︵
註
三
九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七
年
五
月
十
八
日
。

︵
註
四
〇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六
年
十
二
月
十
二
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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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研
討
，
可
以
不
必
顧
慮
。
不
過
去
人
看
看
，
把
中
央
意
旨
詳
告
，
確
有
必
要
。
﹂
︵
註
四
一
︶

馮
玉
祥
與
何
應
欽
在
如
何
解
決
﹁
西
安
事
變
﹂
問
題
上
，
發
生
激
烈
衝
突
。
據
傳
，
何
擬
密
謀
在
陵
園
附

近
刺
殺
馮
，
或
以
兵
變
形
式
對
馮
實
行
人
身
消
滅
。
馮
聞
訊
大
驚
，
為
安
全
計
，
不
敢
再
去
僻
靜
的
陵
園
路
韓

公
館
，
而
搬
到
位
於
鬧
市
區
的
頭
條
巷
二
十
四
號
副
委
員
長
辦
公
廳
，
並
於
一
九
三
七
年
元
旦
立
下
遺
囑
。
此

後
馮
一
切
平
安
無
事
，
一
般
認
為
可
能
與
韓
復
榘
、
宋
哲
元
頻
頻
來
電
或
派
人
﹁
問
安
﹂
，
使
何
有
所
顧
忌
，

未
敢
下
手
。

但
是
，
馮
玉
祥
仍
不
放
心
，
乃
策
劃
秘
密
逃
離
南
京
，
回
到
山
東
韓
復
榘
處
。
馮
計
畫
佯
稱
騎
馬
郊
遊
，

潛
至
長
江
渡
口
，
再
由
駐
青
江
浦
的
梁
冠
英
部
派
兵
到
長
江
北
岸
接
應
。
馮
為
此
還
幾
次
親
臨
渡
口
考
察
，
但

由
於
梁
遲
遲
不
動
，
而
使
該
計
畫
擱
淺
。
︵
註
四
二
︶

一
九
三
七
年
七
月
七
日
。
日
軍
進
攻
蘆
溝
橋
，
全
面
抗
戰
爆
發
。
十
一
日
，
馮
玉
祥
致
韓
復
榘
電
：
﹁
情

勢
如
此
，
非
拚
命
抗
敵
，
無
法
圖
存
。
﹂
︵
註
四
三
︶

八
月
六
日
，
馮
玉
祥
被
任
命
為
第
三
戰
區
司
令
長
官
，
負
責
淞
滬
會
戰
。
參
加
淞
滬
會
戰
的
部
隊
，
多
為

蔣
介
石
之
嫡
系
，
沒
人
真
正
聽
馮
指
揮
。
馮
在
前
方
無
所
事
事
，
每
天
遊
山
水
、
跑
空
襲
、
做
﹁
丘
八
詩
﹂
。

︵
註
四
一
︶ 

︽
馮
玉
祥
日
記
︾
，
一
九
三
六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。

︵
註
四
二
︶ 

高
興
亞
：
︽
馮
玉
祥
將
軍
︾
，
第
一
百
七
十
四
頁
。

︵
註
四
三
︶ 

︽
馮
玉
祥
選
集
︾
，
下
卷
，
第
八
百
一
十
一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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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月
十
七
日
，
改
任
第
六
戰
區
司
令
長
官
，
負
責
津
浦
路
北
段
對
日
作
戰
，
受
到
宋
哲
元
、
馮
治
安
、
韓
復
榘

的
冷
遇
，
無
功
而
返
。
十
月
二
十
日
，
馮
在
新
鄉
被
大
本
營
召
回
南
京
，
參
加
國
防
會
議
。
大
本
營
決
定
撤
銷

第
六
戰
區
，
馮
第
六
戰
區
司
令
長
官
之
職
也
隨
之
被
解
除
。

十
一
月
十
七
日
，
馮
玉
祥
致
函
韓
復
榘
，
建
議
韓
軍
﹁
立
即
沿
津
浦
線
以
東
、
以
西
反
攻
，
即
使
不
能
下

天
津
，
也
要
一
舉
收
復
馬
廠
﹂
。
︵
註
四
四
︶

是
時
韓
軍
已
全
部
撤
至
黃
河
南
岸
。

日
軍
進
攻
南
京
。
二
十
一
日
，
馮
玉
祥
離
寧
赴
漢
。

一
九
三
八
年
一
月
十
一
日
，
韓
復
榘
在
開
封
被
蔣
介
石
扣
留
。
四
天
後
，
即
十
五
日
，
國
民
政
府
軍
事
委

員
會
改
組
，
取
消
副
委
員
長
制
，
馮
玉
祥
被
免
去
副
委
員
長
職
，
改
任
委
員
︵
亦
不
在
九
名
常
委
之
內
︶
。
二

個
月
後
，
宋
哲
元
之
第
一
集
團
軍
番
號
被
撤
銷
，
宋
離
開
部
隊
，
赴
鄭
州
擔
任
第
一
戰
區
副
司
令
長
官
，
旋
請

假
南
下
湖
南
衡
山
休
養
。

春
，
蔣
介
石
派
馮
玉
祥
去
豫
西
、
豫
南
、
鄂
東
視
察
國
防
工
事
，
歷
時
三
個
月
。
九
月
，
馮
出
任
督
導
長

官
︵
一
九
三
九
年
五
月
，
督
導
長
官
部
撤
銷
︶
，
赴
湘
、
桂
、
黔
、
川
、
鄂
檢
閱
新
兵
。

馮
玉
祥
在
重
慶
期
間
，
與
左
翼
人
士
及
共
產
黨
人
多
有
往
來
，
被
蔣
方
稱
作
﹁
共
產
黨
周
邊
﹂
。

一
九
四
二
年
五
月
，
馮
玉
祥
一
度
上
縉
雲
山
﹁
出
家
﹂
，
據
說
原
因
是
多
方
面
的
。
直
接
原
因
是
馮
夫

人
李
德
全
與
三
女
兒
弗
矜
口
角
，
馮
訓
斥
後
者
，
弗
矜
服
安
眠
藥
自
盡
，
馮
精
神
受
嚴
重
打
擊
。
再
一
個
原

︵
註
四
四
︶ 

︽
馮
玉
祥
選
集
︾
，
下
卷
，
第
八
百
一
十
二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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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是
馮
最
得
意
的
愛
將
孫
良
誠
投
靠
汪
偽
。
馮
認
為
孫
之
附
逆
是
蔣
介
石
、
何
應
欽
逼
出
來
的
，
但
對
外
又

不
能
這
樣
說
，
表
面
上
還
要
罵
，
自
然
遭
到
蔣
方
人
士
的
冷
嘲
熱
諷
，
心
裡
很
不
是
滋
味
。
此
外
，
經
濟
上

的
窘
迫
、
政
治
上
的
不
得
志
也
是
原
因
之
一
。
後
經
李
烈
鈞
、
鹿
鍾
麟
、
薛
篤
弼
等
苦
勸
，
始
於
八
月
初
下

山
。
︵
註
四
五
︶
︵
註
四
六
︶

馮
玉
祥
從
一
九
四
三
年
十
一
月
至
一
九
四
五
年
五
月
，
宣
導
、
發
動
﹁
獻
金
救
國
運
動
﹂
，
遊
歷
四
川

二
十
多
個
縣
，
在
激
發
民
眾
愛
國
熱
情
的
同
時
，
也
募
集
到
一
筆
可
觀
的
資
金
。
但
另
一
方
面
，
某
些
地
方

官
吏
利
用
獻
金
運
動
搜
刮
民
財
，
他
們
為
邀
功
，
都
是
先
認
額
，
後
強
派
、
追
逼
、
催
收
，
頓
成
額
外
苛
稅
。

於
是
鄉
間
流
傳
一
句
說
法
：
﹁
馮
玉
祥
一
到
，
雞
飛
狗
跳
。
﹂
︵
註
四
七
︶

後
經
左
右
及
張
讕
的
勸
告
，
馮
才
於

一
九
四
五
年
結
束
這
一
運
動
。

在
發
動
獻
金
運
動
的
同
時
，
馮
玉
祥
又
在
張
樹
聲
的
襄
助
下
招
收
門
徒
。
張
首
先
將
包
頭
哥
老
會
大
頭
目

李
廣
懷
找
來
拜
師
，
馮
從
此
開
始
廣
收
門
徒
。
門
徒
拜
師
要
行
跪
拜
大
禮
，
斬
雞
頭
，
瀝
血
酒
、
紅
燭
高
燒
，

燒
黃
表
紙
、
神
秘
宣
誓
等
儀
式
，
還
要
交
一
份
贄
見
禮
，
一
般
二
千
元
。
門
徒
中
除
部
分
西
北
軍
舊
部
外
，
三

︵
註
四
五
︶ 

高
興
亞
：
︽
馮
玉
祥
將
軍
︾
，
第
一
百
九
十
六
頁
。

︵
註
四
六
︶ 

馮
紀
法
：
︽
在
馮
玉
祥
將
軍
身
邊
十
五
年
︾
，
第
一
百
四
十
七
頁
。

︵
註
四
七
︶ 

高
興
亞
：
︽
馮
玉
祥
將
軍
︾
，
第
一
百
九
十
六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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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
九
流
，
無
所
不
有
。
︵
註
四
八
︶
︵
註
四
九
︶

馮
還
組
織
﹁
利
他
社
﹂
，
社
員
主
要
是
資
本
家
和
資
本
家
代
理
人
，
嗣
後
有
吸
收
部
分
知
識
份
子
、
教
育

界
及
行
政
人
員
。

抗
戰
勝
利
後
，
北
伐
時
期
的
四
位
總
司
令
︵
蔣
介
石
、
閻
錫
山
、
馮
玉
祥
、
李
宗
仁
︶
，
在
抗
戰
開
始
時   

蔣
以
委
員
長
的
身
分
兼
第
一
戰
區
司
令
長
官
，
閻
、
馮
以
副
委
員
長
的
身
分
別
兼
任
第
二
戰
區
司
令
長
官
及
第

三
戰
區
司
令
長
官
，
李
任
第
五
戰
區
司
令
長
官
。
抗
戰
不
久
馮
即
被
解
除
司
令
長
官
，
而
閻
、
李
的
司
令
長
官

一
直
保
持
到
抗
戰
勝
利
。
抗
戰
勝
利
後
，
蔣
仍
是
委
員
長
兼
國
民
政
府
主
席
，
李
發
表
為
北
平
行
轅
主
任
、
閻

任
太
原
綏
靖
區
主
任
，
而
馮
什
麼
也
不
是
。

一
日
，
西
北
軍
舊
部
龐
齊
、
龔
作
人
去
看
望
馮
玉
祥
，
見
﹁
先
生
面
有
慍
色
，
談
了
些
勝
利
後
形
勢
，
他

氣
憤
地
說
：
﹃
抗
戰
是
咱
們
各
方
奔
走
呼
號
促
成
的
，
現
在
勝
利
了
，
把
咱
們
放
在
一
邊
不
管
。
真
他
媽
的
！

︵
原
話
︶
﹄
﹂
︵
註
五
〇
︶

此
時
，
出
國
已
是
馮
玉
祥
體
面
下
臺
的
唯
一
出
路
。

一
九
四
六
年
四
月
，
蔣
介
石
批
准
馮
玉
祥
以
特
派
考
察
水
利
專
使
名
義
，
赴
美
國
考
察
水
利
工
程
。
九
月

︵
註
四
八
︶ 

高
興
亞
：
︽
馮
玉
祥
將
軍
︾
，
第
一
百
九
十
六
頁
。

︵
註
四
九
︶ 

陸
立
之
：
︿
馮
玉
祥
將
軍
的
戲
劇
人
生
﹀
，︽
誰
主
沉
浮
︾
，
第
二
百
二
十
八
頁
。

︵
註
五
〇
︶ 

龐
齊
：
︿
讀
後
感
﹀
，
︽
在
馮
玉
祥
將
軍
身
邊
十
五
年
︾
，
第
二
百
一
十
七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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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日
，
馮
一
行
乘
船
赴
美
。

正
如
馮
玉
祥
出
國
前
對
記
者
說
的
那
樣
，
只
是
﹁
名
義
上
去
考
察
水
利
﹂
。
一
九
四
七
年
十
月
十
日
，
馮

發
表
︿
國
慶
演
詞
﹀
，
美
國
一
家
報
紙
用
大
字
標
題
：
﹁
中
國
基
督
將
軍
公
開
譴
責
蔣
介
石
，
呼
籲
美
國
不
要

支
持
蔣
政
府
。
﹂
︵
註
五
一
︶

十
一
月
五
日
，
在
美
國
︽
民
族
報
︾
發
表
︿
我
為
什
麼
與
蔣
決
裂
﹀
。

十
二
月
二
十
七
日
，
蔣
介
石
下
達
命
令
，
限
馮
玉
祥
於
一
九
四
七
年
十
二
月
底
之
前
回
國
。
馮
發
表
聲
明

拒
絕
；
蔣
吊
銷
馮
護
照
。
一
九
四
八
年
一
月
，
中
國
國
民
黨
革
命
委
員
會
在
香
港
成
立
，
馮
被
選
為
常
委
、
政

治
委
員
會
主
席
。
七
日
，
蔣
宣
布
開
除
馮
之
國
民
黨
黨
籍
。

美
國
移
民
局
指
控
馮
玉
祥
無
居
留
權
。

一
九
四
八
年
七
月
三
十
一
日
，
馮
玉
祥
一
行
登
上
蘇
聯
﹁
勝
利
號
﹂
輪
船
離
開
美
國
，
擬
假
道
蘇
聯
回
國
。

八
月
十
日
，
馮
在
途
中
亞
力
山
大
港
致
函
李
濟
深
，
稱
：
這
次
﹁
坐
的
蘇
聯
的
船
，
︙
︙
馬
克
思
、
列
寧
、
史

太
林
︵
史
達
林
︶
的
社
會
主
義
、
共
產
主
義
，
把
人
性
全
改
變
了
，
處
處
是
彼
此
相
親
相
愛
，
互
相
幫
忙
，
不

見
一
個
打
架
的
，
看
不
見
一
個
罵
人
的
。
﹂
︵
註
五
二
︶

八
月
二
十
二
日
，
﹁
勝
利
號
﹂
正
向
敖
得
薩
港
行
進
時
，
船
上
失
火
，
正
在
船
上
看
電
影
的
馮
玉
祥
被
煙

燻
窒
息
，
與
其
隨
行
的
最
小
的
女
兒
曉
達
一
同
遇
難
。

︵
註
五
一
︶ 

馮
紀
法
：
︽
在
馮
玉
祥
將
軍
身
邊
十
五
年
︾
，
第
一
百
八
十
二
頁
。

︵
註
五
二
︶ 

郭
緒
印
、
陳
興
唐
：
︽
愛
國
將
軍
馮
玉
祥
︾
，
第
三
百
七
十
三
頁
。


